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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证人证言在推动刑事案件进程中的重要性愈发凸显。毫无疑问，良好的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进

程中对于查明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但近年来，证人在具体案件中的出庭率畸低，对证人的事前保护

与舆论保护不到位，证人保护的外延僵硬，证人保护机关的人力财力也稍显紧张，导致刑事诉讼证人遭

到来自各个方向的打击报复的现象屡有发生。在此背景下，笔者撰写本文，适当分析我国当前刑事诉讼

中证人保护制度存在的问题，同时从建立统一的证人保护基金和证人保护机构等角度提出解决问题的新

方法。这对于促进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的法律法规体系，推动司法改

革进程，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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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ness testimony has becom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in promoting the 
process of criminal cas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good witness testimon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facts of a case during criminal proceeding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the ap-
pearance rate of witnesses in specific cases is very low, the protection of witnesses in advance and 
the protection of public opinion is not in place,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witness protection” is 
rigid, and the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of witness protection organs are slightly str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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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ch leads to the phenomenon of criminal witnesses being attacked and retaliated from various 
directions. In this context,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gives the appropriat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criminal proceedings of the witness protection system of the existing problems, at the same time 
puts forward new ways to solve the problem, such as establishment of a unified witness protection 
fund and witness protection institutions. Thi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mote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improve the legal and regulatory system of witness protection system 
in criminal procedure, promote the process of judicial reform, and realize the overall goal of com-
prehensively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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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概述 

(一) 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的定义 
丹宁勋爵曾说：没有任何一种法律制度能强迫证人做证，而在发现证人因作证而受到侵害时又拒绝

援助。采用一切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变得一钱不值。我国现如今的刑

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主要指司法机关运用必要手段对于证人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进行保障和保护。公平

正义与法律的权威得以在刑事诉讼的证人保护制度中得以充分体现。众所周知，刑事诉讼在我国的司法

运行中往往存在较强的危险性，因此，对证人予以充分、及时且周到的保护，无疑对于调动证人作证的

自主性，还原案件事实以及刑事诉讼进程平稳推进具有极大的积极作用[1]。 
(二)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的主体 
从保护主体上来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公安局、法院、检察院为刑事诉讼证人保护的

主体。案发后，刑事案件往往会经过三个机关处理，大多数案件第一时间由公安机关展开侦查活动，检

察院随后进行审查起诉，法院最终进行审理。这三个机关主导的三个阶段，都离不开刑事诉讼证人发挥

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说，刑事诉讼证人的保护是一个贯穿刑事诉讼整个阶段的一个重要议题。 
(三)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的对象 
刑法第 308 条规定了打击报复证人罪，从罪行法定原则角度来看，本条的保护对象只是证人，而证

人的近亲属，并未处于保护范围之内。《刑事诉讼法》第 49 条，将刑事诉讼证人保护的对象界定为：证

人及其近亲属。刑事诉讼法对于近亲属的界定仅为：配偶、父母、子女、夫妻和同胞兄弟姐妹。然而我

国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于“近亲属”的规定均更为宽泛。刑事诉讼中的证人是最需要保护的，然

而它的保护范围却最为有限，这无疑是不合理的。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我国的司法资源无意识极其

珍贵的。对于刑事诉讼证人的保护的必要范围，既不能过大，也不能过小，如何恰如其分的构建刑事诉

讼的证人保护范围，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论述。 
(四) 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的积极意义 
随着我国司法进程的推进，刑事诉讼活动愈发重视控辩双方的有效对抗，随着刑事诉讼由究问式向

对抗式的不断变化，证人证言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重要价值愈发凸显。这是刑事诉讼活动中直接言词原

则的体现[2]。法官在庭审中直接听取证人的一手证言，有利于法官对于案件事实形成最接近案情真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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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有序推进证人保护制度的建设，是“以审判为中心”制度改革的必然要求[3]。惩罚犯罪，是形事

诉讼的重要追求，通过完善我国现行的证人保护制度，提高证人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出庭率，从而实现

达到刑事诉讼实质正义的要求。在刑事诉讼的进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权益不受侵犯已经得

到了应有的注重，但是对于证人的人权，却是一个被忽视的角落。推进刑事诉讼活动中证人保护制度的

革新，对于保证证人的人权来说具有良好的意义，进一步来说也有利于在社会公民之中形成一种良性的

作证观念，使证人都能够积极作证，从而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2.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的问题 

(一) 刑事证人的出庭率低 
《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调研报告》一文中，教授陈卫东提到：事实上刑事诉讼进程中证人的出庭率

实际上不足 5%。在深圳中院，2%~5%一直是它的证人出庭率区间。若刑事案件在烟台中院审理，则证

人出庭率大概只有不到 1%。就全国各级人民法院的审理情况来看，刑事案件中证人能出庭作证的情形实

为少数[4]。这一现状无疑阻碍了刑事诉讼程序的推进，并且对于还原事实真相是极为不利的。 
(二) 强调证人应为刑事案件无私作证的制度效果不佳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基本把作证作为刑事证人的一项义务，给予证人的补偿可以说是非常之

少。这种制度设计对大众的道德要求偏高，想必它运行起来也不太会收到实际的效果。我想解决这一问

题，或许在社会上设立专门的证人保护基金会收到效果。后文对此会详细论述。 
(三) 僵硬的证人保护外延难以起到实际效果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将证人保护的外延界定为：“证人及其近亲属”，这意味着，证人本人

将受到保护，证人的近亲属根据此条也将受到保护，除此之外，刑事诉讼过程中将不会保护其他人。但

是我们可以思考一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的只有通过打击这些人才能起到威胁或者报复的作用吗？

显然不是。许多英美法系与大陆法系的国家将刑事证人保护的对象的外延界定为：“与证人有亲密关系

的人”，虽然具体关系难以界定，但是这个定义无疑将“最在意的挚友”和“同居者”列为了保护对象。

这一做法无疑是更加完备的，其能够更好地起到保护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证人的作用，使刑事诉讼真正的

达到接近事实真相的目的。 
此外，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基本上仅仅保护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但是证人的名

誉权，精神安全和经济利益却并未受到保护。很明显，威胁到证人以上三种利益的时候，犯罪嫌疑人和

被告人也能实现阻碍证人作证，或者打击报复证人的不良企图。名誉权之所以作为一项受法律保护的重

要权益，必有其重要意义所在，想必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在意自身的名誉。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打

击报复证人的过程中，往往可以编造一些“莫须有”的证人的“丑事”来大肆宣扬，对证人的名誉造成

伤害，此时证人往往苦不堪言。“精神安全”是直接关系着我们每个人的幸福感的，游走于武力边缘的

“非武力”的恐吓或者骚扰，能给本应受到保护的证人以较大的“心理障碍”。经济利益的保护是我们

刑事诉讼法运行过程中证人保护制度的一个重点内容。在职务犯罪中，挪用公款类的犯罪，直接证人往

往就是公司的员工，如果公司的员工胆敢作证，挪用公款的领导事后就可以动用私人影响力以开除作证

员工工作的方式做出打击报复。一份工作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而失去工作，失去相

关的经济收入，无疑会将证人置于痛苦的境地。另外，若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用秘密的方式破坏证

人的汽车，房屋等个人财产，事后悄悄逃走，这样无疑也能对证人造成较大的痛苦，从而实现打击报复

证人的险恶目的。扩大证人保护制度的主体及利益范围，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势在必行的。 
(四) 证人保护的主体设计有缺陷 
在刑事案件的侦查阶段，往往就可能涉及到证人的介入。在中国，对于刑事案件有侦查权的机关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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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局、检察院、法院、军队保卫部门、监狱、国家安全局。近年来，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我国的《监察

法》出台并实行，国家监察机关对于一系列刑事案件都有类似于侦查的“调查”权限。总而言之，具有

侦查权和类侦查权的单位这么多，而《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负有证人保护义务的却只有公检法三个主体。

我们知道，只要是在侦查阶段，往往都需要证人介入的，所以这种制度设计漏洞明显难以起到良好的证

人保护作用。 
另外，仅就法检和公安局三个保护主体来看，他们三个之间的证人保护分工制度设计还是具有明显

漏洞的。首先，负责证人保护的主体公检法三机关是分阶段进行证人保护工作的，各司其职，互不干扰，

但是不同阶段每个机关都可以采取哪些不同措施其实并没有具体规定。而且这三个机关在进行保护工作

时也没有明确的追责方式，没有统一机关的领导，这或许会导致证人在受到伤害时保护失位。 
(五) 舆论保护不足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部分民众的法治意识不足，在他们的脑海中，有时证人作证并不是有利于打

击违法犯罪，从而维护社会的整体稳定。这部分民众会把作证的证人想做是打小报告的人。有些打小报

告的同学是为了个人的一点私心，但是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证人出庭作证往往是符合社会公义的行为，

这两个事物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其实，证人由于在刑事案件中作证而受到歧视，这本质上是对证人进行

舆论保护的工作没有做到位，导致其受到伤害。 
(六) 单纯注重事后保护，明显缺乏事前保护 
众所周知，证人保护的工作是极不简单的，证人受到的危险的来源具有复杂性，危险的持续时间

又具有长期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案发后如果发现有人目睹了他的作案过程，很可能在公安机关

展开侦查之前就开始了对潜在的证人进行打击报复。由此可见，对证人展开适当的事前保护工作也是

十分必要的。另外，我们再来想一想，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针对证人保护的逻辑是怎么样的?笔者

认为，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的逻辑是对打击报复证人的被告方相关人员进行惩罚，以求达到一

种不敢让犯罪嫌疑人打击报复证人的效果。实际上，我们想一想，光是惩罚有用吗？证人因为在刑事

案件中作证，已经受到了利益的巨大损失，他的亲人可能已经离去。证人已经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这

时候我们再惩罚犯罪分子，对于证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我认为刑事诉讼过程中证人保护

工作的重点其实是预防，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应该在保护证人不受伤害，而不是在证人受到伤害之后

再去惩罚犯罪分子。 
(七) 证人保护机关人力和财力紧张 
我国境内目前刑事案件的数量日益增加，司法机关的办案压力愈加凸显。在公安局、检察院和法院

的工作体系中，有时候出于结案的压力，只把证人当作结案的一个突破口，他们没有过多的精力，也没

有过多的人员，去完成好证人保护的任务。所以从心理层面来说，其实刑事诉讼中的证人对自己作证后

能否得到应有的保护，其实是没有预期的。没有预期带来证人不敢出庭作证并且害怕受到打击报复的现

象愈演愈烈。这不利于刑事案件真相的查明，也不利于维护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八) 对证人采取特殊保护的案件范围稍显狭窄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有这样的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

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我们要采取重点措施进行重点保护。原因在于这几类犯罪性质恶

劣，涉案犯罪嫌疑人往往穷凶极恶，他做出威胁到证人安全的行为的概率较大。但是，只有这几类犯罪

证人遭到打击报复的概率大吗？笔者认为，严重的走私犯罪，性质恶劣，社会影响大的故意杀人犯罪，

也应当对证人做出特殊保护。另外，《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规定的几类严重犯罪中，证人也可以主

动请求司法机关进行保护。其实，笔者认为，证人之所以请求司法机关对其进行保护了，往往是在证人

已经感受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即将受到威胁了，难道在其他类型的案件，证人即将受到来外界的危险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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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就不可以主动申请保护了吗？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也很难较好地维护好刑事诉讼中证人的本身利

益。 

3. 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 建立专门负责证人保护工作的政府机构 
我国现行证人保护工作的实施主体为公安局、法院、人民检察院三机关[5]，但这三个机关在证人保

护方面没有统一的协调，所以证人保护的工作往往进展不是特别顺利。笔者认为在各级党委和人民政府

的领导下，可以建立一个隶属于公安或司法系统的专门机构，主动出击，联系协调好公检法三机关的证

人保护工作，力求在全国形成一个多层次的证人保护工作体系。该机构所有的专业人员必须经过必要的

专业训练，并且根据证人的重要性，案件危险程度，和危险源是否多样及复杂安排不同的保护级别。众

所周知，我国人口众多，随着社会发展近年来刑事案件的数量也在不停增多，司法资源就显得尤其紧张。

全面评估案件的情况，按照不同情况做出差异化的安排，大案大保护，小案小保护，这对于节省司法资

源，增加证人保护工作的完备程度，进而提高证人的出庭率，还原案情的本来面目，保证刑事诉讼进程

的平稳推进具有重大价值。 
(二) 建立统一的证人保护基金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补贴是极少的，过度的强调证人应

当无私作证，强调证人具有为刑事案件作证的义务，这种方法无异于空中楼阁。因为刑事案件不比普通

的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中出庭作证本身就是带有极大的危险性的，这种危险性不只针对证人本人，而

且针对证人的家人。所以，我们应当给予证人一定的物质上的奖励，平衡出庭作证危险性对于证人的影

响。众所周知，在我国的绝大多数城市中老百姓普遍对于金钱还是非常看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

们常常会看到很多大爷大妈在商场做促销的时候，为了免费赠送的洗衣粉洗衣液蜂拥而上，这就是利益

驱动的力量。证人保护基金专款专用于刑事诉讼过程中的证人保护工作，对于出庭作证的证人给予适量

的额外物质补贴，并且运用该基金作为基础，主持证人保护工作，相信会有明显效果。 
(三) 因案制宜地扩大证人保护的范围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将证人保护的范围界定为“证人及其近亲属”，实

际上这种证人保护的外延无疑是僵化的。说到证人保护，我们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检方的证人，因为

检方的证人对于还原案情的本来面目，打击犯罪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也不能

疏忽于对被告人方的证人进行保护，实际上保障被告人的证人能够正常的出庭作证对于保障被告人的人

权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另外，对于刑事诉讼证人的保护范围不能仅仅界定为“证人及其近亲属”，更

佳的界定方法应该为“证人以及与证人具有密切关系的人”，这一界定方法无疑可以将证人的挚友以及

同居者纳入保护的范围。要知道，对于相当一部分人来说，他们的挚友、未婚妻、未婚夫或者同居者遭

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打击报复，同样也会对证人本人造成巨大的伤害，从而实现其打击报复证人的

不良企图。因此，扩大证人的保护范围，最终达到证人保护范围的完备，应当是我国“审判中心制”改

革的重要推手。 
(四) 因案制宜地延长证人保护的时间 
当下我国刑事诉讼证人的保护工作主要集中于审判阶段，但是证人在案件发生后、庭审开始前以及

庭审结束后这段时间仍然有可能遭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的打击报复。由此可见，延长证人保

护的时间，对于在更大程度上打消证人的顾虑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那么是不是要一味的延长所有案件

的保护时间呢？其实也不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要做到因案制宜，在确定证人保护的具体保护时间

前，我们必须先对个案中证人所面对的潜在危险进行评估。对于证人面对的危险源众多，危险程度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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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我们一定要将证人保护的时间延长到一个较长的范围。对于危险来源少，危险程度小的案件，我

们就可以将证人保护的时间做较为短暂的延长，以求达到节省司法资源的目的。 
(五) 为证人保护工作建立起具体的问责制度 
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将公安局、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规定为证人保护的主体，我国司法资

源紧张，刑事案件数量增多，公检法三机关的办案压力大，这或许会导致证人保护工作的不到位。如果

再没有合理的问责机制，那么可想而知，证人保护的工作很可能就是流于形式了。其实关键证人的流失，

对于案件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是还原案情真相的严重阻碍，也很容易让犯罪分子得不到应有的处罚。

同时，如果公检法三机关证人保护工作进行的不力，使证人受到来自特定方向的伤害，这将极大的损害

我国的司法公信力，容易在社会中形成一种不敢作证，顾虑重重的风气，可能会使我国的刑事诉讼愈发

地难以接近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如果我们在刑事诉讼的进程中建立健全了证人保护工作的问责机制，

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公检法三机关的工作积极性，能够更好地完成好人民赋予的使命。 
(六) 建立全方位的证人保护体系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制度将证人保护的对象主要界定于“人身利益”，事实上，证人的心理安全和

证人的财产安全也同样重要。在某些案件中，为检方出庭作证的证人，他往往是能够接触到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日常生活的人，也可以说是与他们关系较为亲密的人。此种类型的证人出庭作证指出他们对于被

告人的犯罪事实的所见所闻，往往需要极大的勇气，大有“大义灭亲”的气势。他们是格局大，正义感

强的人。但是目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处刑罚后，他们有时会陷入痛苦的自责之中，甚至导致他们

久久难以从痛苦中自拔。想要做好证人的保护工作，我们就必须要做好对证人的事后心理疏导，我们可

以请各个地级市心理中心的专业人士来主持这个工作，或者各个知名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中有心理咨询师

资格的人参与，用上文所提到的证人保护基金来做经济支持，从而对刑事诉讼证人的心理安全来进行保

护。关于证人的财产安全，在证人的财产遭到被告人或者其家属的破坏后，可以由证人保护基金给予适

当补偿，也可以让证人前往人民法院提起侵权诉讼从而维护自己的财产利益。其实，证人保护制度不单

单指一个点、一方面，更多地是对于证人人身、心理以及财产的全方位保护。 

4. 结论 

虽然目前我国的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存在着证人保护范围不足、对证人的心理安全的保护不够重

视、证人保护的主体机关分工不够明确，也没有明确的追责制度等问题。但相信在我们进行了一定的完

善之后，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会更加健全。 
法律制度并不是一开始就十分完备的，法律制度的完备都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与时俱进。从建立

统一的证人保护基金入手，公检法三机关分工明确，由统一的证人保护机构进行协调，建立起具体的问

责机制，并且因案制宜的延长证人保护的时间，扩大证人保护的范围，是我国刑事诉讼证人保护制度的

重要的发展方向。 
完善刑事诉讼的证人保护制度，有利于改善近年来我国刑事案件证人出庭作证率畸低的现状，是直

接言词原则的必然要求，有利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制度改革[6]。证人全面参与到刑事案件的审判

全过程当中，有利于还原案件的是事实真相，有利于在全社会形成一种遵法守法的风气，有利于让人民

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有利于全面依法治国总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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